
伊朗税收系统指南 

 

伊朗本地以及外国投资者均享有相似的税收政策 

1987 年通过的《直接税法》以及后来修订的相关法律，都没有对国内外投资者在征收

税款时作区别对待。因此在伊朗的外国投资者和伊朗本地的投资者均享有同等的权利，并能

得到同样的支持。这意味着伊朗本地以及外国投资者所交的税额相同，并能享受到同样的税

收减免政策。 

 

1987 年通过的《直接税法》被视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税收系统的核心。为了适应伊朗

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这部法律在 2015 年时经历过大范围的改革以及修订。提振生产和鼓

励投资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是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包括 132 章提到的对新增制造业以

及矿业的支持，以及 138 章提到的促进投资的相关法条）。 

 

 

《直接税法》中规定的应当课税的真实主体和法律主体 

1. 所有的财产拥有者，无论是现实中的主体还是法律上的主体，根据《直接税法》第 2 条，

他们在伊朗境内的财产均在课税范围内。 

2. 任何居住在伊朗境内的人，他们在伊朗境内以及境外的收入都在课税范围内。 

3. 居住在伊朗境外的伊朗人，他们在伊朗境内所产生的收入也被计入课税范围内。 

4. 任何在伊朗境内的法律主体，他们在伊朗境内以及境外的收入也属于应课税的收入。 

5. 任何非伊朗境内的，无论是现实中的主体还是法律上的主体，他们在伊朗境内的收入都在

课税范围内，这其中包括授权、专项商品经销、技术和教育援助以及电影合同（如租金、放

映权等相关收入）时所产生的收入。 

 

 

 

《直接税法》中的税种 

A）财产税类 

继承税 

印花税 - 根据《直接税法》第 44 条至第 51 条的规定，印花税是为如支票、汇票、本票、

流通票据、股票等相关文书所征收的税种。 



 

B）所得税类 

财产税 

农业税 

工资税 

自雇就业税 

企业所得税 

 

由于制造业工厂以及企业通常都是法律主体，因此本文也将重点放在税法当中关于法律主体

的部分，包括相关的所得税以及相应的税收豁免政策。 

 

 

 

法律主体所得税 

公司的总收入，以及其他法人在举行盈利活动时所产生的收入，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

境外产生的，扣除掉由于非豁免项所产生的亏损以及规定的豁免项后，除非《直接税法》中

有专门另行规定的税率，都应以 25%的统一税率征收法律主体所得税。 而自然人或法人在

其他公司所持有的股票以及分红则不在此列。 

 

《直接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均有为有关的法律主体制定相应的税收豁免项目。工厂

所有人或其他法律主体，即使在豁免期内，有义务在纳税年度（三月至次年二月）结束后最

多四个月内，向经营活动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第 110 条）， 其中包括：提交税务申报

表、盈亏和资产负债表（包含在公司法定文件簿中）以及股东、股东所持股份和合伙人清单。

如果法律主体不能按时提交这些文件则无法享受相关豁免（第 193 条）。 

 

 

 

主要免税措施  

享受所得税零税率的行业   免税期 

工业、矿业以及服务业（医院及酒店 ） 5 年 



经济特区以及工业园区内的工业、矿业以及

服务业（医院及酒店 ） 

7 年 

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矿业以及服务业（医院

及酒店 ） 

10 年 

位于欠发达地区内的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内

的工业、矿业以及服务业（医院及酒店 ） 

13 年 

收入 100%为农业活动产生 永久 

收入 100%为服务出口、除原油外的商品出口

以及农产品出口产生。收入中的 20%由出口

未加工商品产生。 

永久 

 

员工多于 50 人的公司，如果与前一年相比雇佣人数上涨达到或超过 50%的，除了上表列出

的免税期外，将能得到额外的一年免税期。 

 

如果外国公司拥有的品牌知名度较高并且在生产过程中雇佣伊朗本土公司帮助生产，且出口

量占总生产量至少 20%，可以在上述列表提及的免税期结束后，享受到 50%的所得税减免（即

税率降低至 12.5%而非 25%）。 

 

 

 

上表中提及的税收豁免政策的法律原文 

《直接税法》 

第 132 条 

生产制造业以及矿业的非政府法人，在拥有开采执照或者与政府相关部门签订了开采或销售

合同的情况下，进行开采以及生产，并且开始日期在本法有效期内，其所获得的收入；以及

医院、酒店以及游客住宿中心的非政府法人，在持有有关部门颁发的合法营业执照或许可时，

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从开采或经营开始之日算起，可以获得五年的零税率待遇。欠发达

地区的相关产业，这一期限可以延长到十年。 

 

B） 

生产类及服务类的企业以及本条款提及的其他企业，如果在免税期间，拥有超过 50 个

员工，并证明员工数量每年都提高至少 50%，则可以延长免税期。即若当年员工数量比前一



年增长了至少 50%，则可以得到额外的一年免税期。 

 

这些企业的员工数量，以及增长数量的核准均由企业劳工与社会福利部进行。企业劳工

与社会福利部将会通过审查员工社会保障的相关文件而决定企业是否拥有豁免资格。如果该

企业在获得本章所述的税收优惠政策后，其员工增长数量在随后的一年低于标准，则不能享

受当年的豁免，应当补交豁免的税款。员工退休以及辞职均不计入员工数量的降低。 

 

E） 

为了促进本章所提及的所有商业主体的投资意愿，除了零税率等保护措施外，在欠发达

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投资也将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包括： 

1）欠发达地区： 

在根据本章规定计算税收豁免结束后随后年份的税率时，该主体应税收入总和中等

于其注册资本和应缴资本的两倍的部分，仍以零税率计算。而超过的部分则依照本法

105 章及其附属条款所规定的税率计算并征收税款。 

 

2）其他地区： 

在根据本章规定计算税收豁免结束后随后年份的税率时，50%的税款仍按照零税率

计算，而剩下的 50%则按照本法 105 章计算并征收。该主体应税收入总和中等于注册资

本和应缴资本的部分，按照前述计算方法计算。而超过的部分则依照本法 105 章及其附

属条款所规定的税率计算并征收税款。 

 

I）外国公司与伊朗国内的生产企业合作并生产出拥有知名品牌的产品时，应当享受到本章

所提到的零税率优惠政策。零税率的时间从与该伊朗生产企业签订合作合同之日开始计算，

合同必须确保在零税率期间外国公司与该伊朗生产企业的合作不能终止，并且证明该伊朗生

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当中至少 20%用于出口。此外，在零税率期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外国公司

在计算销售产品的所产生的所得税时，在本章规定的时限内，可以享收税率降低 50%的减免。 

 

 

 

《第五个五年计划法》中的税收减免条款 

为了帮助以及提升伊朗国内工业与矿业的投资，以及发展非原油出口，《第五个五年计

划法》提出了以下税收减免措施： 



1. 第 159 条 - A：《直接税法》第 138 章所提及的税收减免力度提高 15%。 

2. 第 159 条 - B：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工业以及矿业企业的税收减免期限，使其达到自由

贸易工业园区的水平（从 10 年提高到 20 年）。 

3. 第 104 条：免除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非原油商品及服务出口时所征收的税费（原材

料和低附加值商品除外）。 

 

 

伊朗的《增值税法》 

2007 年伊朗议会通过了《增值税法》。 

 

在伊朗，除了《增值税法》第 12 条列明的 17 种豁免商品外，其他所有商品、服务的销

售以及进口商品时均要征收增值税。对于合法经过海关出口的货物以及服务则不征收。因此

为出口货物及服务所支付的增值税可以通过提交清关单据（货物贸易）以及相关有效文件（第

13 条）而获得退税。 

 

目前，伊朗的增值税率为 9%（烟和航空燃油这两种特殊商品的增值税率则相对地更高）。 

 

为了降低伊朗对原油收入的依赖性，《第五个五年计划法》预计增值税会以每年百分之

一的速度增长并在该五年计划结束时（2016）达到 8%。 

 

自由贸易与工业园区内的经济活动则免征增值税。 

 

 

 

防止双重征税的协议 

为了增强伊朗及外国公民间的合作以及提升伊朗与外国的经贸合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政府与多国政府签订了双边协议以防止双重征税。 

 

 


